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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及通知情况

１

、召集人：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点；

３

、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大马路

５６

号本公司酒文化博物馆会议室；

４

、主持人：董事长孙利强先生；

５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６

、会议通知情况：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８

、见证律师：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李志强律师、王向前律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授权股东）共

２２３

人，代表股份

４４８

，

０７７

，

０４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５．３７％

。其中，

Ａ

股股东（包括授权股东）共

１１

人，

代表股份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３２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７６．２４％

；

Ｂ

股股东（包

括授权股东）共

２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２

，

３５４

，

７１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

的

４４．１１％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同意

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１

总的表

决情况

数量（股）

４４８

，

０７７

，

０４１ ０ 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００％ ０％ ０％

２

Ａ

股股

东表决

情况

数量（股）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３２２ ０ 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００％ ０％ ０％

３

Ｂ

股股

东表决

情况

数量（股）

１０２

，

３５４

，

７１９ ０ 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００％ ０％ ０％

２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同意

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１

总 的

表 决

情况

数量（股）

４２１

，

６７６

，

３０４ ２６

，

３４６

，

７６７ ５３

，

９７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４．１０８０％ ５．８８００％ ０．０１２０％

２

Ａ

股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股）

３４５

，

７１９

，

９２２ ２

，

２００ ２０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９９９３％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３

Ｂ

股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股）

７５

，

９５６

，

３８２ ２６

，

３４４

，

５６７ ５３

，

７７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４．２０９０％ ２５．７３８５％ ０．０５２５％

３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同意

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１

总的表

决情况

数量（股）

４４８

，

０７４

，

７６１ ０ ２

，

２８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９９９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２

Ａ

股股

东表决

情况

数量（股）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１２２ ０ ２０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９９９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３

Ｂ

股股

东表决

情况

数量（股）

１０２

，

３５２

，

６３９ ０ ２

，

０８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９９８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

４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同意

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１

总的表

决情况

数量（股）

４４８

，

０６５

，

４６１ ９

，

３００ ２

，

２８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９９７４％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５％

２

Ａ

股股

东表决

情况

数量（股）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１２２ ０ ２０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９９９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３

Ｂ

股股

东表决

情况

数量（股）

１０２

，

３４３

，

３３９ ９

，

３００ ２

，

０８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９８８９％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２０％

会议决定：鉴于公司法定盈余公积金余额已达到注册资本的

５０％

，因此利润

分配时不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６８５

，

４６４

，

０００

股计算，按照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人民币（含税）的比例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红利，共计

３４２

，

７３２

，

０００

元，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

，

０４８

，

１８５

，

９２７

元的

３２．７０％

；剩余未分配的净利润

７０５

，

４５３

，

９２７

元滚存至下一年度。

５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同意

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１

总 的

表 决

情况

数量（股）

４１２

，

５７１

，

８７０ ３５

，

３７１

，

９１９ １３３２５２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２．０７６１％ ７．８９４２％ ０．０２９７％

２

Ａ

股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股）

３４５

，

７１９

，

９２２ ２

，

２００ ２０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９９９３％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３

Ｂ

股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股）

６６

，

８５１

，

９４８ ３５

，

３６９

，

７１９ １３３

，

０５２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５．３１４０％ ３４．５５６０％ ０．１３００％

会议决定聘任戴蕙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６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聘任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同意

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１

总 的

表 决

情况

数量（股）

４４７

，

６８６

，

３７２ ２５７

，

４１７ １３３

，

２５２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９１２８％ ０．０５７５％ ０．０２９７％

２

Ａ

股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股）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１２２ ０ ２０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９９９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３

Ｂ

股股

东 表

决 情

况

数量（股）

１０１

，

９６４

，

２５０ ２５７

，

４１７ １３３

，

０５２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６１８５％ ０．２５１５％ ０．１３００％

会议决定聘任王竹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７

、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项目

同意

股数

反对

股数

弃权

股数

１

总的表

决情况

数量（股）

４４８

，

０７４

，

７６１ ０ ２

，

２８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９９９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２

Ａ

股股

东表决

情况

数量（股）

３４５

，

７２２

，

１２２ ０ ２０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Ａ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９９９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３

Ｂ

股股

东表决

情况

数量（股）

１０２

，

３５２

，

６３９ ０ ２

，

０８０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Ｂ

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９９．９９８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０％

会议决定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审计师，聘期一年。

根据上述表决结果，提交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均已获审议通过，其中：《关

于聘任董事的议案》和《关于聘任独立董事的议案》依照相关法律规定，采用累

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审议通过；其余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

数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志强、王向前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提交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69� � 200869� � � �证券简称:张裕A�张裕B

公告编号:2014-临011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董事、聘任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

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让·保罗·皮纳得先生因工

作变动辞去董事职务，并同意提名戴蕙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竹

泉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

事的议案》和《关于聘任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生效后，戴蕙女士正式出任公司董事，王竹泉

先生正式出任公司独立董事；让·保罗·皮纳得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将不再担任

公司董事，亦不在本公司任职；公司其他高管人员无变动。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九芝堂 证券代码:000989� � � �公告编号:2014-045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以专人送

达和传真方式发送给公司董事。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到董事

6

人

,

参加会

议董事

6

人。会议情况已通报公司监事会

,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

1

、关于部分董事辞职及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收到魏锋先生辞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

任委员职务的辞呈

,

谢超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辞呈

,

前述辞职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

效

,

辞职后魏锋先生、谢超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本公司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魏锋先生、谢超先生已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

董事

会审议通过张峥先生、徐迅先生

(

个人简历附后

)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前述董事

候选人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当选后其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余下任期

一致。

在公司

2014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之前

,

魏锋先生、谢超先生将继续履

行董事职责。在公司选举出新的董事长前

,

由副董事长刘志涛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召开

2014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

:

同意

6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5月24日

附

:

个人简历

张峥先生

,1969

年出生

,

硕士。现任涌金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任建行北京信托

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总经理

,

涌金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副总裁

,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

总裁、总裁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监事长。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徐迅先生

,1956

年出生

,

硕士。现任涌金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副总裁

,

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总经理、 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K1000)

非执行董事、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0109)

董事

,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479)

董事。曾任首都经济信息报编辑及记者

,

北

京华人广告公司总经理

,

中国证券报社副总经理

,

北京知金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涌金

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北京管理总部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简称:九芝堂 证券代码:000989� � � �公告编号:2014-046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召开

2014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事

项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4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5

、会议时间

:2014

年

6

月

10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30

6

、会议地点

:

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

湖南省长沙市桐梓坡西路

339

号

)

7

、会议出席对象

:

(1)

凡在

2014

年

6

月

5

日

15:00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依法聘请的见证律师

;

(4)

本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

关于选举张峥先生、徐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三、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手续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持股凭证

;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持股凭证

;

法人股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

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湖南省长沙市桐梓坡西路

339

号

)

。

3

、登记时间

:2014

年

6

月

9

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3:00-15:00;2014

年

6

月

10

日现场会议召

开之前。

4

、登记方式

:

拟参会股东应在登记时间内以传真、信函、专人送达方式将本条第

1

项所述

资料或其复印件传真至登记地点

,

注明“拟参加股东大会的人员”的字样。采用传真等非原件

方式进行登记的

,

应该在会议召开前将原件提交会议签到处备查。

四、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公司地址

:

湖南省长沙市桐梓坡西路

339

号

联系人

:

黄可

联系电话

:0731-84499762

传真

:0731-84499759

邮编

:410205

电子信箱

:dshbgs@hnjzt.com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4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

3

次临时股

东大会

,

代表本人

/

单位对会议所审议事项依照以下指示行使表决权。

议 案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关于选举张峥先生、 徐迅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董事表决权

总数：

张 峥

徐 迅

注

:

采用累积投票制

,

请在“同意”、“反对”、“弃权”三种意见中选择填入表决权数。

董事表决权总数

=

持股数

*

拟选举董事席位数

=

持股数

*2

本授权有效期

:

自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

委托人

(

签名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有效证件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证券简称:九芝堂 证券代码:000989� � � �公告编号:2014-044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本公司

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

本人作为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对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事项

,

在听取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汇报和相关说明后

,

经过认

真讨论

,

本人对该事项予以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

,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人同意提名张峥先生、徐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前述候选人提名程

序符合有关规定

,

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

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本

人同意将其提交公司

2014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独立董事:张利国、余应敏

2014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158� � � �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2014-019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已获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３９

，

８８１

，

９５０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３．１５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３．３２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

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

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５２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７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３９

，

８８１

，

９５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６３

，

８７０

，

１４５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２９

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股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

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

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７２

巴拿马海尔梅斯公司

２ ０８＊＊＊＊＊０７１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ＡＲＶＥＳ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３０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转增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９

，

８８１

，

９５０ １００％ ２３

，

９８８

，

１９５ ２３

，

９８８

，

１９５ ２６３

，

８７０

，

１４５ １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９

，

８８１

，

９５０ １００％ ２３

，

９８８

，

１９５ ２３

，

９８８

，

１９５ ２６３

，

８７０

，

１４５ １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２３９

，

８８１

，

９５０ １００％ ２３

，

９８８

，

１９５ ２３

，

９８８

，

１９５ ２６３

，

８７０

，

１４５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后，按新股本

２６３

，

８７０

，

１４５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３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５６５５

元。

八、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亭枫公路

８２８９

号 公司证券室

２

、联系人：吴兰

３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７３５０１８０

转

１１３２

４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５７３５１１２７

５

、联系邮箱：

ａｍｙｗｕ＠ｈａｎｂｅｌｌ．ｃｎ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73 � � �证券简称：圣莱达 公告编号：2014-025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

140379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我公司提交的《宁波圣莱达电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

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力争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组织有关材

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还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批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3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14-023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苏州盟泰励宝光电有限公司

股权及增资扩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苏

州盟泰励宝光电有限公司股权及增资扩股的议案》（详情请见

2014

年

4

月

25

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上公告，公告编号：

2014-019

）。

近日，公司收到苏州盟泰励宝光电有限公司的书面通知，上述股权收购及增资扩股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在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本次股权收购及增

资扩股完成后，本公司持有苏州盟泰励宝光电有限公司

50.5%

的股权，并将其纳入公司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1377� � �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4-033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1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现有董事

11

名，截至

2014

年

5

月

23

日，

共收到董事表决票

11

份，参加会议及表决的董事人数为全体董事人数的

100%

。本次会议的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杜建新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由胡平生副总裁兼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 由公司副总裁胡平生副总裁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聘任程序合法、合规，同意聘任胡平生副总裁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自营业务参与个股期权及股指期权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或相关监管机构申

请自营业务参与个股期权及股指期权交易，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手续。同意公司

在获得相关机构批准后，自营业务参与个股期权、股指期权交易，投资规模严格执行监管机

构的相关规定，总体遵循权益类证券、衍生品投资规模不超过公司净资本

80%

的原则进行个

股期权、股指期权投资。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个股期权、股指期权交易及相关投资

业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开展期权经纪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或相关监管机构申

请开展期权经纪业务，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向相关机构递交申请及办理相关手续等。同意

公司在获得相关机构批准后开展期权经纪业务。

表决结果：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简历：

胡平生：

1964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现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曾任兴业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副总经理、兴业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兴业

证券办公室主任、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证券代码:002709� � �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14-040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和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召

开了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同意

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和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４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相应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

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６

）。

近日，公司完成了公司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同时完成了修改后公司《章程》

及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工商备案工作，取得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

发的新版《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登记内容和备案事项如下：

一、变更登记内容

事项 原登记事项 登记变更事项

经营范围

研究、制造、批发、零售：有机硅材料、锂

离子电池材料，日用精细化工产品、表

面活性剂、添加剂（易制毒化学品及危

险化学品除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

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规定前置及专营

专控的商品、项目及技术除外）。国内商

业及物资代销业（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前

置及专营专控的商品或项目除外）。

货物进出口 （专营专控商品除

外）；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

进出口；其他电池制造（光伏电

池除外）； 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

造；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生

物技术推广服务；化学试剂和助

剂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

品除外）；企业总部管理；专项化

学用品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

化学品除外）；锂离子电池制造；

林产化学产品制造 （监控化学

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其他日用

化学产品制造 （监控化学品、危

险化学品除外）；贸易代理；环境

污染处理专用药剂材料制造（监

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合

成橡胶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

化学品除外）； 节能技术推广服

务； 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有

机化学原料制造 （监控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除外）； 无机酸制造

（监控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除

外）；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

展；化妆品制造；日用及医用橡

胶制品制造；日用化工专用设备

制造；染料制造；口腔清洁用品

制造；水资源管理；石墨及碳素

制品制造；化妆品及卫生用品零

售；非食用植物油加工；无机碱

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

除外）；信息化学品制造（监控化

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其他合

成材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

化学品除外）； 初级形态塑料及

合成树脂制造 （监控化学品、危

险化学品除外）；

二、备案事项

事项 变更前组织机构情况 变更后组织机构情况

组织机构成员

变更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陈汛武 董事兼经理 陈汛武 董事兼经理

顾斌 董事 禤达燕 董事

贺云鹏 监事会主席 顾斌 董事

李兴华 监事 贺春海 董事

潘国忠 董事 贺云鹏 监事会主席

施莉莎 监事 李兴华 监事

田志伟 董事 容敏智 董事

项永旺 董事 施莉莎 监事

徐金富 董事长 项永旺 董事

杨育农 董事 徐金富 董事长

张利萍 董事 张利萍 董事

裘炳毅 董事 赵建青 董事

章程备案 《章程》（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章程》（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在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此外，无其他登记事项变更及备案。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4-038

证券代码:125089� � �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

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经

2014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

2013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

一、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13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

:

以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当天的总股本

(

除

持有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250,560,000

股法人配售股份外

)

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分配

现金股利

0.35

元

(

含税

)

分配利润。对于向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的

250,560,000

股股份不享有本次现金股利分配

,

所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注

1

】。

扣税后

,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等每

10

股

派

0.315

元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等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即先按每

10

股派

0.3325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

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

2

】

;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5

月

29

日

,

除息日为

2014

年

5

月

30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4

年

5

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

除持有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250,560,000

股法人配售股份外

)

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１５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五、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发行了

2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2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可转债进入转

股期。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办法

,

在本

次发行之后

,

当公司进行分红派息时

,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

派息

:P=Po-D;

其中

:Po

为初始转股价

,D

为每股派息

,P

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公式

,

公司

2013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

,

即

2014

年

5

月

30

日起

,

公司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

为

5.54

元

/

股。

六、咨询机构

:

咨询地址

:

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信息大楼

509

室

咨询联系人

:

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0755-23456331

传真电话

:0755-23456327

注

1:2008

年

1

月

29

日

,

公司非公开发行购买资产的

250,560,000

股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完成股权登记。

本公司

2008

年

2

月

22

日公告的《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暨上市公告书》约定

:

公司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日前的可分配利润

,

由公司

股东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前的股权比例享有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日后的可分配

利润

,

由公司按照本次发行完成后的股权比例共同享有。向公司控股股东

-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

250,560,000

股股份不享有本次现金股利分配

,

所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

年度。

注

2: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内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525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175

元

;

持

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089� � �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2014-039

证券代码:125089� � �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

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

:5.57

元

/

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

:5.54

元

/

股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

:2014

年

5

月

30

日

根据“深机转债”募集说明书发行条款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发行的有关规定

,

本次可

转债发行后

,

当公司因送红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派息等情况

(

不包括因可转债转股增加的股

本

)

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

,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

送股或转增股本

:P=Po/(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Po+A×k)/(1+k);

两项同时进行

:P=(Po+A×k)/(1+n+k);

派息

:P=Po-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Po-D+A×k)/(1+n+k)

。

其中

:Po

为初始转股价

,n

为送股率

,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D

为

每股派息

,P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

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

,

则该持

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公司将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

(

股权登记日

)

实施

2013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

根据上述规定

,

“深机

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将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起由原来的每股人民币

5.57

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

5.54

元

,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14

年

5

月

30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